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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浙江注协对执业质量存在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注册会计师给予惩戒
近日，福建注协召开了惩戒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上，委员们听取了福建注协2007年度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情况报告，审议了经专家论证的惩戒建议书。委员们认为，今年福建注协的执业质量检查和行业惩戒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注协“严格检查、严格惩戒”的精神，在检查方式和内容上积极创新，惩戒力度继续加大，检查效果显著。委员们还研究、探讨了行业惩戒工作，并决定自2007年度开始，对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第12条的规定予以公开谴责。

根据惩戒委员会的决议，2007年度福建注协执业质量检查拟处理事务所9家，占被检查事务所总数的26.47%；拟处理注册会计师33人，占被检查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总数的7.78%，处罚力度较2006年明显加大。具体惩戒决定如下：（1）拟对5家事务所、17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或主任会计师）予以公开谴责，其中3家事务所移交省财政厅监督局进一步延伸查处：（2）拟对2家事务所、3名签字注册会计师予以行业内通报批评；（3）拟对2家事务所、13名签字注册会计师予以训诫。
10月12日，浙江注协召开了第二届惩戒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委员们进行了讨论并投票表决，对2007年度执业质量检查中发现存在设立条件及执业质量问题的36家事务所及相关的注册会计师作出了惩戒决定。具体惩戒情况如下：（1）对5家设立条件存在问题的事务所，移交省财政厅会计处处理；（2）对7家存在严重执业质量问题的事务所和17名签字注册会计师，予以公开谴责，并将违规事项移交省财政厅监督局作进一步核查处理；（3）对11家存在严重执业质量问题的事务所和26名签字注册会计师，予以行业内通报批评；（4）要求3家存在执业质量问题的事务所限期整改，对37名注册会计师责令书面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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